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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7月 23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远程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4年 7月 18日以网络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王士华 

6.会议列席人员：公司监事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7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向华夏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为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公司拟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

行申请授信贷款，授信额度为 500万元人民币，用途为购买原材料，期限为一年，

担保方式为土地抵押（土地面积 74638平方米）和第一大股东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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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向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向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授信贷款，授信额度为 6900 万元人民币，用途为购买原材料及归还应急转贷

资金，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为土地房产抵押（土地房产面积 25107.25 平方米）

和保证担保，即由股东江苏神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贺善刚担保贷

款金额比例 60.6%，股东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保贷款金额比例

39.4%。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建设聚酰亚胺复合材料生产线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更好地完善产品结构，公司拟建设聚酰亚胺复合材料生产线。生产线投资

额：约为 2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内容：纱架、预成型板、拉挤模头、拉挤机、

切断机、注胶机、注塑机、模压机等约 20台套复合材料相关设备。建设周期：6

个月。生产规模：生产线全部投入使用后可年产万吨聚酰亚胺增强复合材料。产

品用途及特点：上述聚酰亚胺增强复合材料具有低密度、高比强、耐酸碱腐蚀、

耐紫外线辐照等优异性能，可替代护墙板，光伏支架、隔热条、集装箱板材等，

在工程技术方面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对公司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市场份额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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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本次会议审议的前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提请召开 2024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前述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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